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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法律法规的现状
1949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逐步进行渔业立
法时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76年的渔业立法停顿
时期。
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渔业立法恢复和全面
发展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渔业立法调整和进一步加
强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的全国
性和地方性涉及渔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达
600多项，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渔业法律
法规体系，基本符合我国渔业发展的形势需
要，也基本适应国际渔业法规的发展趋势。

渔业基本法

《渔业法》（1986年公布
实施，经2000年、2004年
、2009年、2013年修正）

《渔业法实施细则》
（1987年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丰富了渔业权的法律渊
源，为有效保护渔业权提
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我国基本渔业法律制度

渔业发展基本方针

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制度

捕捞业管理的基本制度

水产养殖业管理的基本制度

渔业违法责任追究

渔业发展基本方针
《渔业法》第三条：“国家对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

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水产养殖：国家鼓励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适于

养殖的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
捕捞业：国家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远洋捕捞业

的发展，并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量，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

作者：裴兆斌 pzb@dlou.edu.cn

mailto:谭北平教授tanbp@gdou.edu.cn
mailto:谭北平教授tanbp@gdou.edu.cn
mailto:董晓慧教授dongxh@gdou.edu.cn
mailto:董晓慧教授dongxh@gdou.edu.cn

